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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次實習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日 1 日（星期三）上午 12：30-13:00 

貳、 地點：實習處及各科主任辦公室 

參、 主席：劉主任淑華                                     記錄：陳冠廷 

肆、 出席人員：如附件  

伍、 主席致詞： 

陸、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討論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修訂 108 年度校內技藝競賽辦法 修改後通過 已執行 

柒、 工作報告： 

(一) 本次會議採視訊會議型態進行，感謝處室同仁與主任們的配合，將評量視訊會議效果後，

依疫情狀況考量是否繼續辦理視訊類型會議。 

(二) 因應疫情本年度參與國稅局實習的同學必須戴口罩、防護面罩、戴手套，於戶外空間協

助辦理報稅相關業務，唯疫情蔓延至今仍未見趨緩，原 109 年 05 月 04 日至 109 年 05

月 19 日國稅局實習，為考量學生安全，經鈞長裁示確定本年度將暫緩辦理，原時段將通

知學生與班級導師回歸班級活動規劃。 

(三) 實習處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經鈞長裁示 108 學年度商業季實體店面停止辦理一年，

並將建置學生作品建置展示及網路銷售平台，硬體規劃將以修繕善活化場地為方向，於

穿堂左側電視牆後面，軟體部分網頁建置小組持續努力中，將命名為士商夢想市集無人

商店，預計於第二次實習會議通過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夢想市集」無人商店設

置辦法，上簽鈞長核可後實施。 

 

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訂定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夢想市集」無人商店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108 學年度商業季實體店面停止辦理一年，將建置

學生作品展示空間及網路銷售平台。 

 2.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夢想市集」無人商店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一。 

     決 議： 修訂後通過 

 

玖、 臨時動議 

(一)、 今年校內技藝競賽初賽時間，在程式設計與會計資訊競賽時間有衝突現象，是否

需要異動時間？ 

結論：經協商將以調整程式設計時間方向規劃。 

 

壹拾、 13:10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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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夢想市集」無人商店設置辦法(草案) 

                                              109 年 4 月 1 日第 2 次實習會議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商業季與校內特色課程需求，結合

傳統實體店面與電子商務經營型態，配合電子資訊訂購系統 E化作為輔助管理，參考高

級中等學校設置實習商店實施要點，設立「夢想市集」無人商店(以下簡稱本店)，提供

士商學生商業實習作品之行銷通路。 

第二條 本店設立目標： 

一、 鼓勵師生創新研發具本校特色之產品。 

二、 建立校內實習產品銷售平台。 

三、 提供本校師生及貴賓蒞校參觀之場所。 

四、 協助商業季班級建立畢旅基金 

第三條 本店業務之對象，限校內教職員工生。 

第四條 本店營運空間由校內提供。 

第五條 本店設置主任與組長各一人，由實習主任與實習組長兼任，負責本店經營管理，網頁系

統設計由校內系統師協助。其下得視業務需要酌設環境管理、上架管理、網頁管理等組，

負責商品上架、展場環境、網頁管理規劃等業務。 

第六條 本店銷售以商業季銷售商品、課程實習特色商品、捐款義賣品、各處室研發宣導產品為

主，上架商品規範另定之。 

第七條 本店上架商家以當學年度商業季班級、實習專題課程班級、校內各處室、各界捐款單位

為優先，賣家規範另定之。 

第八條 經營方式採無人商店營業方式僅提供銷售平台，不含商品佈置陳列、商品行銷、商品管

理、交易程序、金流代收機制、帳務處理等 

第九條 商店財務 

一. 班級商店收入財務納入班級費用，由班級自行運用。 

二. 捐助義賣品所得納入校內代收代付帳務管理。 

三. 校內研發宣導產品所得繳入校內雜項收入。 

第十條 捐助義賣品收入經實習會議通過後始得支用。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實習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夢想市集」無人商店商品販賣規範 

一、 依據：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夢想士商市集」無人商店設置辦法辦理。 

二、 商品規範： 

(一)、 禁止販售商品    

1、易燃、易爆、18 歲以下違禁的物品如煙、酒、色情等 

2、藥品/醫療器材/一級醫器 

3、侵害智慧財產權商品 

(二)、 食品類商品以包裝盒或圖片或模型方式展示，需有下列相關標示 

1、品名。 

2、內容物名稱及重量、容量或數量；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 

3、食品添加物名稱。 

4、製造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5、有效日期。 

(三)、 展示空間位置依管理單位分配不得異議。商品佈置與陳列、商品行銷、商品管理

由賣家自行規劃。 

三、 賣買家規範： 

(一)、 賣家 

1、販賣商業季銷售商品以班級為申請賣家，販賣課程實習特色商品之賣家以組別與

任課老師為申請賣家。 

2、賣家資格與商品須經審核通過後始得上架。 

3、網頁上架操作步驟與注意事項，依公告辦理。 

4、賣家販賣商品時需載明交貨與繳款方式，並連繫買家。 

5、傳達室不提供保管商品，大量商品請盡量於星期五中午進行面交作業。 

(二)、 買家 

1、 上網訂購後須依需載明交貨與繳款方式進行交易，若需退貨可於線上辦理退貨或

依交貨說明天數前連繫通知賣家，若買家未依相關規範將除去買家身分，並通知

家長賠償賣家相關損失。 

四、 相關費用： 

(一)、 免收上架租金。 

(二)、 無開立統一發票。 

(三)、 標價由賣家自訂，交易金額由賣家自行向買家收取。 

(四)、 捐款義賣品及由校內經費開發之宣導品，販賣所的由學校開立收據後繳交校內代      

     收代付帳務管理。 

五、 下架條件： 

(一)、 賣家未遵守相關規範 

(二)、 1 個月內無交易件數 

六、 相關消費糾紛可填寫諮詢申訴表，由管理單位得召開買賣家進行說明協商，若仍無法達成

協議，將上陳鈞長裁示後不得有異議。 

 


